
長庚紀念醫院公費申請 Q & A 

1.可以申請幾年補助？ 

A.最少 1年，二技最多 2年；四技最多 4年。 

 

2.補助金額是多少？會扣稅嗎？有領獎學金或是大專弱勢補助會影響補助金額

嗎？ 

A.補助是依據成績審核，每學期 5~6萬；具中低收入戶證明且住校者(詳細說明

如下列圖片)，可補助住宿費；會列入家庭總收入(所以會扣所得稅)；任何的獎

學金及大專弱勢補助都不會影響補助總額。 

 
3.可以只填一個院區嗎？我想去 11A可以嗎？ 

A.請依志願序填寫(以數字排序，不要只打勾；單位填寫至少 3個，請寫科別，

不要填寫病房。 

 

4.我不想去台北長庚，可以只寫林口長庚嗎 

A.院區說明:桃園長庚含長青、林口長庚含台北院區、基隆長庚含情人湖院區，

無法分開填寫。 

 

5.為什麼要附獎懲紀錄表?去哪裡可以查到? 

A.因為辦法中提到需無記警告以上處分，而經辦老師須做查驗動作，需要您主

動出具此表，以學號進入校務資訊系統即可查詢，網頁畫面可直接列印。 

 

6.資料怎麼填? 

A.請先下載公告之附件 2，再依附件 3所提醒的注意事項逐一完成即可，請記

得準備一個平信信封(勿 A4大信封，資料傳遞不便)給導師，於填寫導師考核



表後需彌封及簽名，其他資料切勿彌封於導師考核表內。 

 

7.可以自己決定報到日期嗎？可以慢 2個月報到嗎 

A.報到日期分兩部分：有執照者，畢業典禮後 1-2周報到；尚無執照者，於國

考後 1-2周報到。除兵役、重大傷病(須附診斷證明書)及特簽通過者才可以展

延。公費生畢業後，應配合醫院業務需要及時間，至醫院安排之院區護理部管

轄單位履行服務義務，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延後，否則視同違約。 

 

8.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有沒有被錄取？ 

A.行政中心收到兩個校區(科大/長大)資料，審核後會一併分發，約需至少 2周

作業時間(請關注學校公告)。 

 

9.選習後，如果很喜歡選習的單位，可以改單位嗎？ 

A.資料送出後，便無法調動。 

 

10.我可以自己私底下和同學對調院區嗎？ 

A.不可以的，需依行政中心分發的結果報到。 

 

11.年終及福利會不會因為院區不同而不同？ 

A.不會，全長庚體系都一樣，夜班費、底薪都一樣。 

 

12.有規定公費生的申請，最後一哩實習要在長庚體系實習嗎？ 

A.不用。 

 

13..需要面試嗎？ 

A.公費生不辦理面試，依辦法檢附相關申請表單申請，由學校初審，醫院複審

通過分發，由校方統一公告。 

 

14.簽公費的那幾年的年資，也算是我的年資嗎？ 

A.都算，只要有執照，年資都算服務年資，權利義務都一樣。 

 

 

15.可以領新進護理人員獎勵金嗎 

A.公費生履行合約內服務義務期間，不適用其他新進護理人員之獎勵措施方

案。(基隆院區除外) 

 

16.如果因為不適應或沒有考上執照，沒有完成全部的服務年限，該如何償還獎 

   助金額？ 



A.如畢業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畢業次年)取得護理師證書者，需辦理離職，並按

未履行服務期限佔應履行服務期限比例繳回獎助學金，或護理部管轄單位中有

非護理專業職務職缺時，可申請轉任，但應按未履行護理專業職務服務期限佔

應履行服務期限比例於職務異動前繳回獎助學金。 

 

17.違約賠款怎麼還款？ 

A.在學期間報到前，欲中止本合約，請洽校內經辦老師(護理系張翠璊老師將)

款項繳回學校(一次全部償還)；報到後，未完成應履行服務期限者，應按未履

行護理專業職務服務期限佔應履行服務期限比例，於離職前償還在學期間之獎

助學金(向醫院考勤辦理)。公費生畢業後，至醫院履行服務合約時，如未符合

訓練標準者，將中止護理公費獎助學金合約，且需辦理離職，並將已受領之獎

助學金一次全部償還。 

 


